
就 业 见 习 协 议 

（2022 未就业青年版） 

 

甲方（见习学员）：                               

乙方（就业见习基地）：                                           

 

见习学员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人员类别 

□本市户籍 16-35周岁内的未就业青年            

□本市全日制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离校未就业非上海户籍离校 2 年内

未就业毕业生 

文化程度  联系电话（手机）  

家庭住址    

毕业学校 
学校名称  专  业  

学  历  毕业年月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加强本市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规〔2021〕29 号）的精

神和要求，为确保见习学员按照见习补贴计划认真完成见习任务，经各方协商，

达成如下协议： 

一、协议主要内容 

现由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单位招用

甲方在_____________岗位参加见习，该岗位的招录范围在《就业见习基地申报表》

中确定为□只招见习学校学生□只招其他未就业青年□符合见习对象条件的所有

范围，见习期限为_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_年___月___日，为期       个月。 

甲乙双方在见习期间均不建立劳动关系，甲方在见习结束后自行通过劳动力

市场寻找就业岗位。 

甲方若为本市高等学校或中等职业学校离校未就业非上海户籍应届毕业生

的，甲方是经其所在见习学校确认的                                     学



校_______            __       __专业__       年__   月毕业的教委统招备

案的全日制学生。其所在学校应积极配合乙方进行身份确认工作，若存在隐瞒真

实信息或谎报相关信息的，应承担相关责任。 

二、各方权利和责任 

（一）甲方（见习学员）： 

1．甲方应持乙方所属区就业促进中心规定的材料进行学员注册。并根据见习

政策规定，按规定参加乙方所属区就业促进中心组织的上岗培训。甲方在见习注

册时，应对其提供的所有信息真实性负责，若存在隐瞒真实信息或谎报相关信息

的，应承担法律责任。 

2．甲方应按带教计划参加见习，如遇特殊情况需提前终止见习，甲方应向乙

方提交《就业见习学员退出申请表》。乙方应及时核定并报其所属区就业促进中心，

若区就业促进中心核准同意后，见习协议即可终止。甲方有未经乙方同意擅自提

前结束见习行为的，按违约处理，乙方应及时上报其所属区就业促进中心，甲方

的见习生活费补贴将被停止发放。 

3．甲方应遵守乙方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见习期间如有

违法、不遵守乙方规章制度且教育无效的、或不服从乙方管理并给单位造成较严

重损失的，乙方有权提前终止其见习行为，甲方还须全额退还生活费补贴。 

4.甲方提出退出见习的，应向乙方提交《就业见习学员退出申请表》。乙方应

在认可后及时将盖章确认的《就业见习学员退出申请表》报至区就业促进中心，

经区就业促进中心同意后，可终止就业见习协议。 

5．甲方当月参加见习，次月可申领见习学员生活费。申领生活费须满足上月

见习时间不少于 12 个工作日。 

6．见习期间，甲方每月享受生活费补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每月按

当年城镇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80%给予学员生活费补贴。每月的生活费补贴在规

定时间内发放，生活费补贴将直接发放至甲方个人有效账户中。在享受生活费补

贴期间不得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7.甲方享有见习过程中因公自身及造成他人人身意外伤害的理赔保障。 

8.见习期满，甲方应及时做好见习总结,对见习情况进行自我评价。 



     （二）乙方（就业见习基地）： 

1.乙方为甲方提供见习岗位，提供实训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制定有

与见习岗位、见习对象相匹配的带教计划，配备带教老师。具体带教计划方案见

附件。 

2.乙方可自行采取面试等各种方式对申请对象进行筛选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发

出录用通知，乙方原则上应录用区就业促进中心推荐的对象。 

3.乙方按照带教计划，组织学员参加见习，并做好日常见习学员考勤、考核和

奖惩等管理工作。 

4.乙方对学员开展单位规章制度、工作守则、安全教育及岗位保密信息、设施

设备使用注意事项等方面的教育。 

5.乙方实行法定工作制；见习期间不安排见习学员出差离沪。 

6.乙方积极协助所属区就业促进中心办理学员见习退出等情形的相关手续。 

甲方在见习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经区就业促进中心审核同意后，可

终止与甲方的就业见习协议：  

①不遵守就业见习基地规章制度且教育无效的； 

②不服从就业见习基地管理并给单位造成较严重损失的； 

③本人自愿终止就业见习的。 

凡属乙方提出要求学员退出见习的，应向区就业促进中心说明学员退出理由，

并提交《就业见习学员退出申请表》；凡属甲方提出退出见习的，须由学员本人向

乙方提出，并填写《就业见习学员退出申请表》。乙方若核准同意的，应将盖章确

认的《就业见习学员退出申请表》报至区就业促进中心。区就业促进中心核准后，

办理相关退出手续。 

 7.乙方做好甲方见习期间每月见习生活费补贴的申请工作。 

 8.若甲方见习期间因公发生意外伤害，乙方应积极配合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处

理。 

9.在甲方见习期满时，乙方应根据甲方的实际业务能力和见习情况出具相关

见习结业意见书，准确、客观评价学员见习效果，做好意见反馈，并给甲方发放

见习证明。对拟留用见习学员的，乙方应按规定及时办理相关用工手续并缴纳社

会保险。 



10.在甲方见习期间，乙方不应给其缴纳社会保险；在甲方见习结束后，乙方

亦不应为其补缴见习期间的社会保险。 

三、注意事项： 

1、见习期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每月为见习学员办理“见习综合保

险”，见习学员在见习期间如因公发生意外人身伤害事故，可按规定由保险公司进

行理赔。 

2、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均应承担相应之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赔偿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四、其他需要约定的条款（由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______           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五、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何一

方均有权向乙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六、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如有）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使用过程

中若与市、区两级部门新制定的政策不一致的，以新制定政策为准。 

七、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方各执一份，并向乙方所属区就业促进中心报备

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附：见习带教计划 

 

 

 

甲方：（签字）                        乙方：（见习基地盖章） 

联系电话：                           负责人签章： 

日期：                                联系电话： 

                                      日期： 


